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
配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審議委員會設置

要點前於一百零六年十月二十日以府授人企字第一○六○二三一五八七

號函訂定，嗣歷經一次修正，於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以府授人企字第

一一二○二六四九三○號函修正。茲因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織規程

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為符組織編制所需，及依臺中市政府於一

百十四年四月十五日第六百六十七次市政會議裁示，臺中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統籌捷運路網之政策規劃與工程建設業務，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臺中捷運系統維護及經營管理，為避免外界混淆二者之分工，爾後

機關簡稱由捷運局修正為捷工局，爰修正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共修正四點，其修正重點如

下： 

一、配合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成立，調整本委員會委員之聘（派）兼

之人員、專家學者應具之專門學識經驗之領域，及刪除專家學者建

議名單之公開，並酌修文字。（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調整工作小組機關代表之指派機關及工作小組會議之召集機關，並

酌修文字及調整項次。（修正規定第八點） 

三、統一本要點工作小組成員用詞，爰酌修文字。（修正規定第九點） 

四、修正經費支應機關。（修正規定第十二點）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
配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

人，召集人由市長指派

秘書長以上人員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由市長

指派副秘書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臺中市政府

就下列有關人員聘（派

）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財政

局（以下簡稱財政

局）局長。 

(二) 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以下簡稱

都發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地政

局（以下簡稱地政

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法制

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以下簡稱

捷工局）局長。 

(六)臺中市政府主計

處處長。 

(七)具有捷運工程、財

務、建築、地政或

法律等專門學識

經驗之專家學者

五人。 

前項第七款規定之專

家學者由捷工局、財政

局、都發局、地政局、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分

別推薦具相應之專門

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各五人，再由市長遴選

之。 

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

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

人，召集人由市長指派

秘書長以上人員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由市長

指派副秘書長兼任；其

餘委員由臺中市政府

就下列有關人員聘（派

）兼之： 

(一) 臺中市政府財政

局（以下簡稱財政

局）局長。 

(二) 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以下簡稱

都發局）局長。 

(三) 臺中市政府地政

局（以下簡稱地政

局）局長。 

(四) 臺中市政府法制

局局長。 

(五) 臺中市政府交通

局（以下簡稱交通

局）局長。 

(六) 臺中市政府主計

處處長。 

(七) 具有交通、財務、

建築、地政或法律

等專門學識經驗

之專家學者五人。 

  第一項之專家學者由

交通局、財政局、都發

局、地政局、臺中市政

府法制局各推薦五人，

或由專家學者之建議

名單上，推薦交通、財

務、建築、地政或法律

等專業人士各五人，由

市長遴選之。 

本委員會委員單一性

別比例應不低於委員

人數三分之一。 

一、配合捷工局成立，調整

本委員會委員之聘（派

）兼之人員、專家學者

應具之專門學識經驗

之領域，並酌修文字。 

二、考量建議名單尚未經

市長遴選成為委員，屬

於本委員會準備作業

程序，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應限制公開，

爰刪除第四項規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2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26


第二項建議名單，由交

通局公開於資訊網路。 

八、本委員會依臺中市臺

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

須知第三十點規定設

工作小組，由財政局、

都發局、捷工局及地政

局指派代表各一人，專

家學者三至四人組成。 

前項工作小組機關代

表成員由薦任（派）課

（股）長以上人員兼任

，專家學者由所在地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及工

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推薦代表。 

工作小組會議由捷工

局召集之。 

八、本委員會依臺中市臺

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

須知第三十點設工作

小組，由財政局、都發

局、交通局及地政局指

派代表各一人，專家學

者三至四人組成。 

前項小組機關代表成

員由薦任（派）課（股

）長以上人員兼任，專

家學者由所在地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及工程

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推薦代表，會議由交

通局召集之。 

一、參照行政機關法制作

業實務，法制用字、用

語之補充規定，酌修第

一項規定。 

二、配合捷工局成立，調整

工作小組機關代表之

指派機關，另配合第九

點規定，統一用詞為工

作小組，爰修正第二項

規定。 

三、配合捷工局成立，調整

工作小組會議之召集

機關，又考量原第二項

前段及末句規定內容

性質不同，爰將原第二

項末句移列為第三項

規定。 

九、本委員會委員及工作

小組成員自接獲開發

權益分配審查會議有

關資料之時起，對於所

知悉之權益分配各相

關資料及內容，應予保

密，並不得與各權益分

配案有利益關係之廠

商有程序外接觸或透

露因擔任本職務所知

悉之相關訊息，並應依

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

知，公正執行職務，不

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

關說。 

九、本委員會委員及工作

小組人員自接獲開發

權益分配審查會議有

關資料之時起，對於所

知悉之權益分配各相

關資料及內容，應予保

密，並不得與各權益分

配案有利益關係之廠

商有程序外接觸或透

露因擔任本職務所知

悉之相關訊息，並應依

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

知，公正執行職務，不

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

關說。 

配合第八點修正規定，統一

用詞，爰酌修文字。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之經

費，由捷工局年度相

關預算支應。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之經

費，由交通局年度相

關預算支應。 

配合捷工局成立，爰修正經

費支應來源。 

  



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
配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召集人由市長指派秘書長以上人員兼任，副

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副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臺中市政府就下

列有關人員聘（派）兼之： 

  （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局長。 

  （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局長。 

  （三）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局長。 

  （四）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 

  （五）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工局）局長。 

  （六）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處長。 

  （七）具有捷運工程、財務、建築、地政或法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

專家學者五人。 

前項第七款規定之專家學者由捷工局、財政局、都發局、地政局、臺

中市政府法制局分別推薦具相應之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各五人

，再由市長遴選之。 

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八、本委員會依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須知

第三十點規定設工作小組，由財政局、都發局、捷工局及地政局指派

代表各一人，專家學者三至四人組成。 

  前項工作小組機關代表成員由薦任（派）課（股）長以上人員兼任，

專家學者由所在地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及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推薦代表。 

  工作小組會議由捷工局召集之。 

九、本委員會委員及工作小組成員自接獲開發權益分配審查會議有關資

料之時起，對於所知悉之權益分配各相關資料及內容，應予保密，並

不得與各權益分配案有利益關係之廠商有程序外接觸或透露因擔任

本職務所知悉之相關訊息，並應依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

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之經費，由捷工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